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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情查報通報 



為執行災害查報及通報工作，以期
確實掌握災情，發揮救災效能。 

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能迅速
傳遞災情，掌握災情，採取必要之
措施，以期減少生命財產損失。 

目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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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消防系統： 

消防人員、義勇消防人員（以下簡稱義消）及
消防救難志工團隊。 

二、警政系統： 

警勤區員警及義勇警察（以下簡稱義警）、民
防協勤人員。 

三、民政系統： 

村（里）長、鄰長及村（里）幹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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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災情查報、通報任務人員 



一.於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，應主動前往村（里）、鄰加強
防災宣導，提醒民眾提高警覺。 

二.若發現災害，應將災害訊息通知消防、警察單位或鄉（市）
公所，並作適當之處置。 

三.如遇有無線電話中斷時，則主動前往最近之警察、消防單位
通報災情。 

四.災情查報人員應隨身攜帶災情查報聯絡卡，俾利查報通報災
情。 

五.災情緊急時，得以電話通報，不必依體系逐級通報，任一層
級單位（人員）接獲通報均應受理並轉報有關單位處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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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作項目(1) 



一、人員傷亡、受困情形 

二、建築物損壞情形 

三、淹水情形 

四、道路受損情形 

五、橋樑受損情形 

六、疏散撤離情形 

七、其他受損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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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情查報通報項目 



馬公市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查報表 
項次 通報人 通報時間 通報災情內容 災害發生地點 受話人 處理情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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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應變中心災情查報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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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散撤離程序 



各種災害進行避難勸告時機如下： 

一、風災：中央氣象局發布陸上海上颱風警報，
且本縣列為警戒範圍時。 

二、震災：發生強烈地震後，為免造成危害時。 

三、水災：中央氣象局發布豪大雨特報且單日降
雨量超過二十年平均值之虞時。 

四、其他災害發生或顯有災害發生之虞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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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潛勢區域避難勸告準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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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水災危險潛勢地區疏散撤離標
準作業 



由警察、消防、村里鄰幹部及海巡、岸  
巡單位（針對海上及港口作業船隻）等
人員出動協助指導民眾疏散避難。 

各災害潛勢地區避難勸告應以災害主管機
關為主要勸告機關，必要時得由駐地警察、
消防、村里鄰幹部或海巡、岸巡人員協助
勸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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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難引導機制 



一、由各鄉（市）公所透過村（里）廣播系統，
通知有災害潛勢地區民眾前往避難場所進行避難。 

二、請村（里）長、村（里）幹事或鄰長以電話
通知有災害潛勢地區民眾前往避難場所進行避難。 

三、請有災害潛勢地區之警察分局（派出所）或
消防分隊前往引導民眾進行避難。 

四、海上作業船隻內之大陸漁工，由岸巡、警察
單位協助進行避難引導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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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難引導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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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災害主管機關或鄉（市）公所進行避難勸告時，應告
知民眾災害之危害性及前往避難地點，並安撫民眾情緒避免
造成恐慌。 

 二、避難時針對老人、幼童、身心障礙等弱勢族群應優先給
予協助。 

三、民眾進行避難時，應攜帶戶口名簿、身份證明文件、印
章及個人重要財物（如存褶等），避免攜帶過多財物延誤避
難契機，同時應配合引導人員，依規定之避難路線前往避難
地點或等待接駁車輛載送前往。 

四、避難過程中，民眾如有任何需要協助之處，可向現場避
難引導人員或至避難場所向負責人員請求協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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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難注意事項 



可依下列模式進行廣播： 

 「各位鄉親大家好，為因應○○災害發生，○○地
區有造成○○災害之虞，呼籲民眾儘速遷移至安全
處進行避難；民眾請攜帶戶口名簿或個人證明文件、
印章及個人重要財物，遵循警察、消防人員（或村
里鄰幹部）之引導，前往○○場所進行避難，避難
過程中請勿驚慌，俟危險狀況解除後再行返家，以
維生命財產安全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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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難注意事項 
 『避難勸告文案』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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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報告完畢 

            敬請指教 


